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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登记（招标人操作） 

1.1 新建项目登记 

1、招标人点击“新建住建项目登记”按钮，进行新增项

目登记。 

 

2、无特殊情况，招标人首选“是否发改立项”选择“是”，

在固定资产项目投资代码（项目代码）中填写立项信息中的

项目代码，然后点击 按钮，从省系统获取立项

基本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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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立项信息获取完成后，招标人填写项目编号、行业监

督部门、招标情形等其他信息；全部填写完成后点击

进行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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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注意事项： 

1.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无立项信息，需进行项目

招标，招标人根据实际在是否发改立项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）、

是否提前招标两个选项中勾选后，立项信息由招标人自主填

写。 

2.通过同步省数据按钮获取的项目信息无法修改； 

3.招标人在项目登记环节需选择本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，

否则招标代理机构进行项目注册工作时无法挑选到此条项

目登记信息。 

1.2 修改项目登记 

招标代理机构进行项目注册过程中，发现项目登记信息

有误或提提交监管审核不通过的，无法在项目注册环节进行

数据修改，需招标人在项目登记环节自行退回并修改数信息，

操作如下。 

1.招标人在项目登记模块找到需要修改的项目数据，点

击回到第一步,系统提示成功即完成数据回退。退回后招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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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相关信息进行修正，然后再次提交保存。 

 

重要注意事项：项目登记已经被代理机构挑选注册项目，

且项目注册已审核通过或者处于待审核状态，项目登记不允

许退回。 

二、项目注册（招标代理操作） 

2.1 新建项目注册 

招标代理在进行项目注册时由原有自行填写改为挑选

招标人完成的项目登记，如下图点点击 按钮，在弹出

挑选页面选择对应项目，确认挑选项目注册信息完善页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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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完善项目注册 

项目注册环节立项信息已从项目登记中自动获取，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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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代理完善标段信息和附件核查无误后提交监管审核。 

 

重要注意事项： 

项目信息在交易系统内无法进行修改，招标代理只能完

善标段信息和附件资料，如需修改项目信息，请联系招标人

在项目登记中进行修改，详见上 1.2 修改项目登记 

2.3 修改项目注册 

招标人已经完成项目登记修改后，招标代理机构可点击

按钮重新获取项目登记信息，见下图。 

注意：招标人修改的项目信息必须是审核通过状态，否

则无法进行项目同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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